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

[bookmark: OLE_LINK8]关于开展连云港市市区2026年按比例安排
残疾人就业情况联网认证
（审核）工作的通告

市区各用人单位：
根据《中国残联办公厅关于明确按比例就业联网认证“跨省通办”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残联厅函〔2022〕63号）、《连云港市市区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补贴和超比例奖励办法》（连残发〔2024〕23号）等文件精神，现将开展2026年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审核）工作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审核对象
连云港市市区（赣榆区除外）行政区域内2025年度已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以下简称“用人单位”）。
二、审核时间
[bookmark: _GoBack]统一年审时间为2026年3月1日至2026年10月31日，其中集中年审时间为2026年3月1日至2026年5月31日。建议在集中年审期间申请办理业务。
三、申报步骤
（一）关于系统登录
联网审核（全程网办）：
登录江苏省政务服务网(http://www.jszwfw.gov.cn/)，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事项，选择所属地市和辖区，点击右上角“在线办理”进行操作（首次办理需在江苏省政务服务网进行法人注册）。
（二）关于单位信息完善
用人单位需在“单位信息维护管理”模块完善单位信息，对于海州区、连云区、开发区的用人单位，系统信息中“单位行政区划”、“残联主管部门”和“税务主管部门”的选项均选择对应的区；对于徐圩新区、云台山景区的用人单位，系统信息中“单位行政区划”、“残联主管部门”和“税务主管部门”的选项均选择市本级；对于其他县区（东海县、灌云县、灌南县、赣榆区）的用人单位，系统信息中“单位行政区划”、“残联主管部门”和“税务主管部门”的选项全部选择对应的县区。
（三）关于人员信息添加
1.用人单位在“残疾人安置管理”模块，点击“添加残疾人”按键，完善人员信息。去年在系统中申报过的用人单位，直接点击“同步上一年度残疾人”按键，即显示人员信息，不用再次添加。
2.用人单位根据页面提示上传残疾人员劳动合同扫描件，系统通过联网数据对残疾人员的就业情况进行认证，如系统校验全部显示绿色的“√”说明无异议，则根据系统提示“保存”“下一步”即可，待申报单位将所有已安置的残疾人员登记完成后，点击右上角“完成申报”按键即可完成。
如果系统校验的过程中出现红色的“×”，说明系统校验不通过，用人单位需要上传校验不通过部分的材料，等待年审工作人员进行人工审核，审核通过即年审通过，审核不通过需修改并重新上传材料直至审核通过。
3.网上申报操作手册可在申报系统的通知公告查看，有关附件材料均可在“连云港市残疾人就业年审服务QQ群”（连云港市残疾人就业用人单位年审服务QQ群一群群号：857429996此群人员已满、二群群号：527539547，进群需备注用人单位名称）下载。
四、申报材料
用人单位办理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联网认证审核，应提供以下材料，并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一）加盖用人单位公章的《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二）残疾职工身份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8级）或《中华人民共和国伤残人民警察证》（1-8级）；
（三）用人单位与残疾人职工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在编人员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四）上年度用人单位按月通过金融机构向残疾人职工支付的工资证明；
（五）上年度用人单位按月为残疾人职工购买社会保险的有效凭证；
（六）若残疾人为劳务派遣人员，需提供劳务派遣人员认定协议（附件2）；
（七）其他必要材料。
以上材料，通过联网审核并且由系统自动审核通过的事项无需提交，无法由系统自动审核通过的事项需上传加盖用人单位公章的原件扫描件。
五、相关说明
（一）根据《关于重新调整连云港市市区残疾人按比例就业年审区域划分的通知》（连残发〔2025〕13号）有关要求，市本级负责审核市级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以及徐圩新区、云台山景区所有用人单位提交的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海州区、连云区、开发区负责审核区本级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在该区范围内注册的其他用人单位提交的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
（二）用人单位将残疾人录用为在编人员或者依法与就业年龄段内的残疾人签订一年以上（含一年）劳动合同，且残疾人实际在岗，实际支付的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方可计入用人单位所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
（三）用人单位安排1名持有残疾人证（一级至二级）或者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一级至三级）人员就业的，按照安排2名残疾人就业计算。
（四）用人单位依法以劳务派遣方式接受残疾人在本单位就业的，派遣单位和接受单位在审核前要协商一致，将残疾人人数计入其中一方的实际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和在职职工人数，不得重复计算。
（五）劳务派遣机构需在“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https://www.cdpee.org.cn/）提交注册和备案申请，省级管理员备案审核通过后，方能申报残疾人按比例就业联网认证审核。
（六）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按实际就业月数计算，不得以全年安排残疾人总数平均后再计入用人单位每月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
（七）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不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五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规定比例的，应当依法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八）年审通过后，按比例或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根据《2026年度连云港市市区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补贴和超比例奖励线上申请方案》（附件3）有关要求在年审系统“达超比例管理”模块提交相关材料申报按比例补贴和超比例奖励，残联部门预计11月份完成线上审核，届时请留意年审系统审核进度。
六、注意事项
（一）请用人单位（含残疾人集中就业企业）按时参加按比例就业联网认证申报工作，所安置的残疾人均需纳入申报范围，确保申报信息的完整性与真实性。
（二）未安置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无需参加此次审核认证。
（三）逾期未按时申报年审的用人单位，将一律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
（四）各区用人单位如有需要，可查看《连云港市市区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联网认证业务咨询机构信息一览表》（附件1）向辖区内残联相关业务联系人咨询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认证相关事宜。
（五）以劳务派遣形式安排残疾人就业的，计入劳务派遣单位残疾人就业人数。经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协商一致的，双方须填写《残疾人劳务派遣用工认定协议》（附件2）并上传至申报系统。
（六）用人单位网上申报通过后，可在承诺办结日前随时登录年审系统，获取告知信息、了解办理状态。已办结的，可以下载打印电子核定书。
（七）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情况，依法纳入劳动就业信用管理范围，并在相关网站和媒体上进行公示。对虚报、瞒报、拒报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的单位，届时审核单位将予以通报，并要求及时整改。
（八）东海县、灌云县、灌南县、赣榆区残联参照执行。

附件1：连云港市市区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联网认证业务咨询机构一览表
附件2：残疾人劳务派遣用工认定协议
附件3：2026年度连云港市市区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补贴和超比例奖励线上申请方案


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   
                                2026年2月25日    




附件1

连云港市市区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
联网认证业务咨询机构信息一览表
	地区
	联系人
	办公地址
	办公电话

	海州区
	张海嫚
	海州区凤凰大道29号社区服务中心229办公室
	0518-83088573

	连云区
	史祥慧
	连云区连云新城西墅路1号连云区政府B区108室
	0518-82309193

	开发区
	王永星
	开发区花果山大道601号新海连大厦1820室
	0518-85881095

	市本级
	范竞文
	连云港市海州区绿园南路98号
	0518-85850172






附件2
残疾人劳务派遣用工认定协议
甲方（用工单位）：
乙方（派遣公司）：
依据《江苏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省政府令172号）规定：“以劳务派遣形式安排残疾人就业的，计入劳务派遣单位残疾人就业人数。经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协商一致的，可以计入用工单位残疾人就业人数，不再计入劳务派遣单位残疾人就业人数”。现经甲乙双方商定，以劳务派遣方式就业的残疾人在就业年审时计入________方。具体人员名单为：（包含姓名、残疾人证号、联系电话）
	序号
	姓名
	残疾人证号
	联系电话
	备注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2026年度连云港市市区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
残疾人就业补贴和超比例奖励
线上申请方案

为落实残疾人就业相关政策，优化便民惠企服务流程，提升奖补申请与审核效率，根据《连云港市残疾人保障条例》、《连云港市市区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补贴和超比例奖励办法》等文件精神，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以“全程网办、一网通办、数据共享、限时办结”为原则，依托“按比例联网认证申办系统”平台，实现奖补申请、审核、确认发放全流程线上化、透明化，减材料、压时限、不见面、不跑腿、快办结，切实减轻用人单位办事负担，激励更多用人单位吸纳残疾人稳定就业。
二、适用对象
连云港市市区行政区域内上年度全年在岗残疾职工达到或超过1.5%比例，并且通过本年度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审核）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各类用人单位（残疾人集中就业企业除外）。
三、奖补标准
（一）按比例就业补贴
上年度全年在岗职工达到1.5%比例的用人单位，按照全年在岗残疾职工实际人数每人上年度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的2倍给予补贴。
（二）超比例就业奖励
上年度全年在岗职工超过1.5%的用人单位，按照超过1.5%比例的全年在岗残疾职工实际人数每人上年度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的4倍给予奖励。
四、申请流程
（一）申请阶段
2026年3月1日-10月31日，符合奖补申请条件的用人单位在“按比例联网认证申办系统”参加本年度的年审通过后，即可在该系统平台的“达超比例管理”模块中提交按比例补贴和超比例奖励申请，分别上传《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年审系统可导出）、《残保金零申报证明》（税务系统可导出）、上年度该用人单位全体在岗职工社保权益单（人社系统可导出）三项材料，并在系统填写联系人姓名、联系号码、银行账户等信息。
（二）审核阶段
2026年11月1日-11月15日，工作人员完成年审工作后，将集中审核各用人单位的按比例补贴和超比例奖励申请材料，各用人单位需注意审核进度，系统显示审核退回需及时修改并重新上传材料，系统显示审核通过可等待信息公示。
（三）公示阶段
11月奖补信息全面完成后，届时会将审核通过的用人单位信息在市残联微信公众号进行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将于11月底前拨付奖补至各用人单位银行账户。
（四）备案阶段
奖补信息审核通过的用人单位需到市残联就业管理中心领取《江苏省用人单位按比例补贴和超比例奖励申请线上审核结果确认表》并盖章确认，交由市残联就业管理中心备案。
五、附则
1.奖补申报相关问题可在市残联年审服务QQ群进行咨询（连云港市残疾人就业用人单位年审服务QQ群一群群号：857429996此群人员已满、二群群号：527539547，进群需备注用人单位名称）。
2.本方案适用于2026年度连云港市市区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补贴和超比例奖励申报，最终解释权归连云港市残联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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